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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项目

（滑雪场三期扩建）

征地补偿安置公告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和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的规定，已由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门，拟定了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项目（滑雪场三期扩

建）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

公告如下:

一、征收位置和范围：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项目（滑

雪场三期扩建），位于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青山村，东至用地界；

西至用地界；南至用地界；北至用地界（具体范围详见勘测定界

技术图）。

二、征收面积及地类：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项目（滑

雪场三期扩建），总面积 0.3529 公顷，全部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，

其中：农用地 0.3529 公顷（耕地 0.2903 公顷）。

三、征收目的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，项目用地获批后修建万

科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项目（滑雪场三期扩建）。

四、补偿标准：执行《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市征收农

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吉市政函（2020）250 号）规定的区

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，其中，农民集体土地：农用地不低于 70 元

/ 平方米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，以评估或协商方式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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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被征收土地所涉及农业人员安置办法

(一)货币安置:以货币补偿的方式安置被征地的农业人员。

(二)社会保障安置:根据自愿选择原则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

关被征地农民参加社会保障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六、补偿登记与听证：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

人、使用权人在本公告规定的期限内，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，

到指定的地点办理征地补偿登记，请相互转告。如认为征地补偿

方案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可申请举行听证会，以书面形式

送达到(地址: 长江街41号；联系人:王绍敏；联系电话:64564002)，

逾期未提出意见或听证申请的，视为放弃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，抢建、抢种的地上附着

物不予办理补偿登记。

（二）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在三十日内不办理征地补偿

登记手续的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

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3 月 29 日


